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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續關連交易

本公司於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日與中國移動通信集團─本公司的最終控股股東，簽訂持續關連交易協議。

由於根據每份持續關連交易協議所應繳付的費用根據上市規則第14.07條所列載的每項百分比率（盈利比率除外），按
年計算，均低於2.5%，每項持續關連交易均符合上市規則第14A.34條的規定而獲豁免遵守上市規則有關獨立股東批
准的規定。

有關持續關連交易的細節內容，將會按上市規則第14A.45及14A.46條的規定，於本公司的年報及賬目中披露。

中國移動（香港）有限公司（「本公司」，與其各附屬公司合
稱「本集團」）董事會（「董事會」）宣布本公司於二零零四年
十二月三十日與中國移動通信集團公司（「中國移動通信集
團」）簽訂兩份協議，其分別為(i)物業租賃及管理服務協議
（「物業租賃協議」）及(ii)通信服務協議（「通信服務協議」，
與物業租賃協議合稱「持續關連交易協議」）。中國移動通
信集團為本公司的最終控股股東，間接擁有本公司已發行
股本大約75.6%。

持續關連交易協議項下的每項交易（「持續關連交易」）均涉
及貨物及服務之提供，並會於本公司日常業務中持續或經
常進行，其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
（「上市規則」）的規定，構成持續關連交易。

持續關連交易原為本公司若干附屬公司與中國移動通信集
團若干附屬公司所簽訂的關連交易協議項下的安排。香港
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亦於過往在某些條件的基
礎上，授予本公司豁免遵守上市規則有關披露及股東批准
的規定。根據過往簽訂的關連交易協議所進行的關連交易
已獲本公司獨立股東批准，而聯交所過往所授予的豁免亦
將於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屆滿。過往所簽訂的相關
關連交易協議亦將於持續關連交易協議於二零零五年一月
一日生效之日起終止。

本公司分別於一九九八年、一九九九年、二零零零年、二
零零二年及二零零四年，收購中國移動通信集團下屬的省
移動通信子公司。於二零零一年期間，本公司於中國十三
個省、自治區及直轄市經營業務。於二零零二年七月一
日，當完成收購中國移動通信集團擁有的八省移動通信服
務供應商後，本公司的覆蓋地域擴展至中國二十一個省、
自治區及直轄市。於二零零四年七月一日，本公司完成向
中國移動通信集團收購包括由其擁有的十省移動通信服務
供應商。完成該收購後，本公司於全國三十一個省、自治
區及直轄市經營業務。由於之前由中國移動通信集團擁有
的省移動通信子公司現已成為本集團成員，過往本公司附
屬公司與已由本公司收購的中國移動通信集團前子公司之
間的交易，根據上市規則的規定，已不再構成關連交易。
根據上市規則，只有本公司或其附屬公司與中國移動通信
集團的附屬公司（其未被本公司收購者）之間的交易仍構成
關連交易。因此，本公司決定簽訂持續關連交易協議，用
以整合本集團與中國移動通信集團及其附屬公司所訂立的
協議，以達到精簡管理持續關連交易的目的。

有關持續關連交易協議的細節內容詳列如下。

物業租賃協議

本公司與中國移動通信集團簽訂物業租賃協議，約定向中
國移動通信集團承租若干物業作為本集團辦公室、營業網
點及貨倉用途。中國移動通信集團及其附屬公司將為根據
物業租賃協議出租或分租予本公司的物業提供物業管理服
務。

本公司根據物業租賃協議將予承租的物業包括(i)中國移動
通信集團及其附屬公司所擁有的物業；及(ii)中國移動通信
集團及其附屬公司向第三者承租及由其分租予本公司的物
業。

本公司就中國移動通信集團及其附屬公司所擁有的物業所
繳付的費用乃按照市場價格釐定。本公司就中國移動通信
集團或其附屬公司向第三者承租之後再分租予本公司或其
附屬公司的物業所繳付的費用，乃按照中國移動通信集團
或其附屬公司實際應付予該第三者的租金，再加上應付稅
款而釐定。本公司有權按其業務需要，調整物業租賃協議
下租賃物業的數目。

截至二零零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三十
一日及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的三個年度，本集團
已付的租金及物業管理服務費用總額分別為人民幣1.38億
元（約合1.30億港元）、人民幣1.89億元（約合1.79億港元）及
人民幣2.64億元（約合2.49億港元）。該等過往的租金及物業
管理服務費用為本公司及於有關財政年度由本公司擁有的
附屬公司實際支付的金額。由於本公司於二零零四年七月
一日始擁有現時所有的附屬公司，該等過往的金額未能反
映本公司及其現時所有附屬公司按物業租賃協議就物業出
租及管理方面需予按年繳付的總額。

為進一步加強本集團在中國移動通信市場的領先地位，本
集團將增加營業網點的數目，以不斷增強及擴展本集團的
銷售網絡。

根據本集團現時向中國移動通信集團及其附屬公司承租物
業的數目（預期該數目將會因應本公司業務發展及本集團擴
展銷售網絡的計劃而於未來數年增加），本集團按現時與中
國移動通信集團及其附屬公司就物業租賃及物業管理服務
的安排於過往所繳付的租金及物業管理服務費用，並考慮
到預期中國的物業市場租值於未來數年日益增長的情況
下，於截至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二零零六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及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的三個財政年
度，本集團每年應付的租金及物業管理服務費用總額預期
分別不超過人民幣8億元（約合7.55億港元）、人民幣9億元

（約合8.49億港元）及人民幣10億元（約合9.43億港元）。因
此，物業租賃協議項下交易於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
一日止的三個財政年度的每年總額上限分別定為人民幣8億
元（約合7.55億港元）、人民幣9億元（約合8.49億港元）及人
民幣10億元（約合9.43億港元）。

通信服務協議

本公司與中國移動通信集團簽訂通信服務協議，據此，本
公司的附屬公司從中國移動通信集團及其附屬公司獲得若
干通信設備及服務（「通信服務」）。

根據通信服務協議所提供的服務包括(i)通信工程的規劃、
設計及施工服務； (ii)線路及管道的施工服務；及 (iii)通信
線路維護服務。

根據通信服務協議，中國移動通信集團的附屬公司向本公
司的附屬公司出售鐵塔和配件及提供有關的安裝及維護服
務。

根據通信服務協議所提供的服務的費用、鐵塔和配件的價
格及有關安裝及維護服務的費用，乃按照中國政府不時訂
立及修訂的準則來釐定，有關費用及價格並不能超過該等
準則的規定。如並無任何政府準則可作參考，有關價格及
費用將按照市場價格釐定。

截至二零零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三十
一日及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的三個年度，本集團
為通信服務已繳付的金額合計分別為人民幣2.62億元（約合
2.47億港元）、人民幣3.86億元（約合3.64億港元）及人民幣
4.97億元（約合4.69億港元）。該等過往已支付的金額為本公
司及於有關財政年度由本公司擁有的附屬公司實際支付的
金額。由於本公司於二零零四年七月一日始擁有現時所有
的附屬公司，該等過往的金額未能反映本公司及其現時所
有附屬公司按通信服務協議需予按年繳付的費用總額。

隨著本集團業務強勁地發展，對本集團的網絡資源的需求
也日益增加。本集團將根據市場對通信服務需求的持續增
長，作出適當的資本開支，以保持最佳的網絡質量和高水
準的服務質素，為今後的發展奠下穩健的基礎。

根據本集團過往就通信服務所支付的服務費用和就購入鐵
塔及配件所支付的金額以及本公司預期由中國移動通信集
團的附屬公司於未來數年提供的服務及鐵塔和配件的範圍
及數量（預期該範圍及數量將會因應本公司的業務發展而增
加），於截至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二零零六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及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的各財政年
度，本集團按通信服務協議每年應支付的金額合計預期不
超過人民幣25億元（約合23.58億港元）。因此，通信服務協
議項下交易的每年總額上限定為人民幣25億元（約合23.58
億港元）。

遵守上市規則之規定

由於本公司根據物業租賃協議應支付的租金及物業管理費
用，及根據通信服務協議應支付的金額，根據上市規則第
14.07條所列載的每項百分比率（盈利比率除外），按年計
算，均低於2.5%，每項持續關連交易均符合上市規則第
14A.34條的規定而獲豁免遵守上市規則有關獨立股東批准
的規定。有關持續關連交易的細節內容，將會按上市規則
第 14A.45及 14A.46的規定，於本公司的年報及賬目中披
露。

每份持續關連交易協議的年期均為三年，由二零零五年一
月一日起生效至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本公司董
事（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認為持續關連交易協議乃本公司
與中國移動通信集團經過公平磋商後簽訂，並能反映一般
商業條款。持續關連交易協議的條款屬公平合理，亦符合
本公司及其股東之整體利益。

一般資料

中國移動通信集團乃按照中國法律成立的國有公司，其為
本公司的最終控股股東。透過本集團，中國移動通信集團
是在中國擁有市場領先地位的移動通信服務供應商。

本公布按人民幣1.06＝1.00港元的㶅率，提供人民幣兌港元
的換算價。提供上述換算價並不意味著人民幣和港元能實
際按照上述㶅率相互兌換。

於本公布之日，本公司董事會由王建宙先生、李躍先生、
魯向東先生、薛濤海先生、張晨霜先生、李默芳女士、何
寧先生、李剛先生及徐龍先生擔任執行董事，由羅嘉瑞醫
生、黃鋼城先生及鄭慕智先生擔任獨立非執行董事及由  J.
Brian Clark 博士擔任非執行董事。

承董事會命
中國移動（香港）有限公司

王建宙

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

香港，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日


